
僑務委員會僑生僑護緊急聯絡系統通報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平時整備 

建立並隨時更新聯絡網資

訊 

各校僑輔人員適時關懷

僑生並酌情協輔 

留意僑生相關報導，並掌握國內重大

災害或可預見天災資訊，適時回報僑

生動態或預先提醒，以杜絕事件發生 

發生僑護或國內重大災害等緊急事件、可預見天災等訊息傳入 

僑務委員會 校方 國內在臺僑生社團 

僑護或國內重大災害等緊急事件：趕赴

現場處理，依事件需要做報警、送醫或

撤離危險地區等必要處置 

判斷是否屬重
大緊急事件 

可預見天災：預先提醒僑生或協處撤

離危險地區 

校方將後續處理情形通報

僑務委員會 

通報

 
通報

 

否 

是 

通報僑生緊急聯絡人 

校方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承辦人

或緊急聯絡電話輪值人員 

僑生處僑生聯繫科科長 

僑生處副處長及處長 

副委員長及委員長 

主任秘書 

暫不啟動 (主任秘書)通報行政院 

1.通知相關駐外館處， 

並請轉知相關留臺校

友組織 
2.聯繫相關單位 

移民署 02-23889393 

外交部 02-23482999 

相關警察局、醫院等 

做成危機處理案例，並適時於僑輔人

員相關會議或研習會時提報供參 

下令通報行政院 

是 

否 
暫不

通報 啟動應變機制 

否 

是 
研議應變對策 

協處僑生後續生活恢復 


